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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3 证券简称：首华燃气 公告编号：2026-042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首华燃气 股票代码 3004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 王竹林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58号 3号楼

12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58号 3号楼

12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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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1-58833116 021-58833116

电话 021-58831588 021-58831588

电子信箱 qian.zhang@primagas.com.cn zhulin.wang@primaga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天然气业务，主要由中海沃邦、永和伟润、浙江沃憬、山西沃晋等主

体开展运营，主要从事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代输增压和销售。

（一）天然气业务概况

公司天然气主营业务内容包括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代输增压和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天然气，通过管网系统输送到山西省内沿线各城市或大型直供用户处，或上载

“西气东输”国家级干线，进而输送到其他地区终端用户。下游（终端）客户天然气的用途主要包括城市

生活用气、工业生产与化工用气、交通运输用气以及天然气发电用气等多方面。

（二）天然气业务的经营模式

1、天然气的开采销售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通过签订产量分成合同（PSC合同，又称“产品分成合同”），作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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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块的作业者开展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业务。2009年 8月 13日，中海沃邦与中油煤签

订了《合作合同》，获得石楼西区块 1,524平方公里 30年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经营权。根据《合

作合同》，中海沃邦作为石楼西区块作业者，负责全区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的资金筹措、方案审定、

工程实施和项目日常管理等。在石楼西区块内所获得的天然气，由中海沃邦与中油煤共同销售并各自取

得分成收入。

石楼西区块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西麓。行政区划主要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石楼县，区块勘探面积

1,524平方公里，探矿权证、采矿权证持有人为中国石油。西气东输一线、临临线等输气管线穿过本区

块，集输条件便利。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资源丰富，是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之一。石楼

西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晋西挠褶带，该区域煤层在山西组、太原组均有发育。其中山西组 4、5#

煤层及太原组 8#煤层具有分布范围广、厚度较大、煤岩煤质条件较好的特点，含气性好，是该区域主

要的烃源岩之一，具有较好的勘探潜力。同时，该区域具有多层系广覆式生烃、烃源岩发育、分流河道

砂岩储集体大面积分布、河间泛滥平原泥质及致密砂岩复合遮挡，构造简单、区域性成藏期盆地补偿沉

降等诸多有利条件，为形成大型砂岩岩性气藏奠定了基础。

中海沃邦在合同区块范围内所开采的天然气，通过管网系统输送到山西省内沿线各城市或大型直供

用户处，或上载“西气东输”国家级干线，进而输送到其他地区终端用户。下游（终端）客户天然气的用

途主要包括城市生活用气、工业生产与化工用气、交通运输用气以及天然气发电用气等多方面。中海沃

邦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团队优势，稳步推进合作区块内天然气勘探、开采工作。经过多年发展，

中海沃邦已成长为山西省天然气产业中具有影响力的公司。

2、天然气的销售

公司依托临近石楼西区块、大宁吉县区块的气源优势，以及西气东输一线 87#、88#阀室等天然气

管道集输便利条件、下游客户资源，通过下属销售子公司自中国石油临近区块购入天然气，开展天然气

销售业务。

3、天然气的代输增压

公司下属永和伟润主营天然气的增压、管输及销售，建设运营的永西连接线工程通过其位于山西省

永和县的桑壁站联通中油煤大吉气田煤层气产区与西气东输一线 88#阀室，实现天然气上载西气东输一

线。依托前述管道资源，公司提供代输增压服务。

（三）石楼西区块的勘探开发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石楼西区块累计已经自然资源部门备案的天然气（含煤层气）地质储量 2,163亿立

方米，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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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气（致密气）

截至报告期末，石楼西区块已经自然资源部备案的天然气（致密气）储量情况如下：

项目 备案批复时间
叠合含气面积

（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亿立

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经济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永和 18井区 2014年 6月 114 157 77 46
永和 30井区 2016年 3月 346 484 231 186
永和 45井区 2017年 6月 468 635 302 211

合计 - 928 1,276 610 443

截至报告期末，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45-永和 18井区天然气 12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在国家

能源局备案、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30井区致密气 10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在国家能源局备案。

2、天然气（煤层气）

截至报告期末，石楼西区块已经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天然气（煤层气）储量情况如下：

项目 备案批复时间
叠合含气面积

（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亿立

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经济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永和 45-34井区 2024年 4月 231 682 341 265
永和 45-34井区西

区
2025年 3月 70 206 103 77

合计 - 301 888 444 342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8,596,437,604.48 8,364,635,841.80 2.77% 7,900,646,08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56,193,150.94 1,987,847,906.99 23.56% 2,684,959,025.64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2,814,537,341.57 1,545,946,823.25 82.06% 1,353,859,87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9,318,926.83 -710,954,148.56 123.82% -246,011,78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7,058,496.57 -724,861,045.64 123.05% -277,475,20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68,794,306.99 499,732,584.70 253.95% 397,459,36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20 -2.687 123.07%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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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6 -2.674 121.91% -0.9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02% -30.45% 38.47% -8.7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8,217,970.28 650,028,600.71 699,197,577.69 777,093,19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925,371.11 -12,557,187.99 -9,987,190.00 170,937,9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412,298.54 -13,357,138.14 -12,162,568.18 173,165,90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2,721,504.99 386,813,813.86 259,264,691.90 709,994,296.2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9,241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9,849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赣州海

德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38% 27,216,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刘晋礼
境内自

然人
5.92% 17,183,968.00 0.00 质押 17,183,968.00

史秀梅
境内自

然人
3.31% 9,601,100.00 0.00 不适用 0.00

吴海林
境内自

然人
3.23% 9,384,700.00 0.00 质押 9,384,700.00

吴君亮 境内自 3.23% 9,377,000.00 0.00 质押 5,34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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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博睿天

晟（北

京）投

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3% 8,510,738.00 0.00 不适用 0.00

山西汇

景企业

管理咨

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4% 7,949,308.00 0.00 不适用 0.00

全国社

保基金

四零四

组合

其他 2.72% 7,900,250.00 0.00 不适用 0.00

全国社

保基金

四零一

组合

其他 1.32% 3,844,300.00 0.00 不适用 0.00

陈丹
境内自

然人
1.32% 3,84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海林先生、吴海江先生、吴君亮先生、吴汝德先生及吴君

美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刘晋礼、山西汇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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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4） 特别说明

2024年 11月 26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德投资与刘庆礼签署了《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刘庆礼关于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或“原协议”），约定海德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无限售条件股份 27,216,000股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

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刘庆礼（以下简称“原交易”）。同日，山西汇景、刘庆礼与刘晋礼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三方在上市公司层面保持一致行动。

2025年 9月 5日，海德投资与刘庆礼、厚得妙景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各方协

商一致，原协议解除，原交易终止，受让方由刘庆礼调整为厚得妙景，即海德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 27,216,000股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厚得妙景。山西汇

景、刘庆礼与刘晋礼于 2024年 11月 26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因原协议解除，没有达到生效条

件。2025年 9月 5日，山西汇景、厚得妙景、刘晋礼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三方在上市公司层

面保持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协议书》自厚得妙景受让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过户至厚得妙景名下

之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2025年 9月 6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

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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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月 27日，公司收到海德投资通知，海德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厚得妙景转让其所持

上市公司 27,216,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汇景、刘晋礼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庆礼与

刘晋礼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协议转让完成后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方框图中持股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以 2026年 1月 26日总股本 303,677,772股为计算依据：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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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海德投资股份转让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事项

2024年 11月 26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德投资与刘庆礼签署了《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刘庆礼关于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或“原协议”），约定海德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无限售条件股份 27,216,000股以及由此所衍生的

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刘庆礼（以下简称“原交易”）。同日，山西汇景、刘庆礼与刘

晋礼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三方在上市公司层面保持一致行动。

2025年 9月 5日，海德投资与刘庆礼、厚得妙景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各方

协商一致，原协议解除，原交易终止，受让方由刘庆礼调整为厚得妙景，即海德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216,000股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厚得妙景。山西

汇景、刘庆礼与刘晋礼于 2024年 11月 26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因原协议解除，没有达到生

效条件。2025年 9月 5日，山西汇景、厚得妙景、刘晋礼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三方在上市

公司层面保持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协议书》自厚得妙景受让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过户至厚得妙

景名下之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2025年 9月 6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

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2026年 1月 27日，公司收到海德投资通知，海德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厚得妙景转让其所持

上市公司 27,216,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汇景、刘晋礼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庆礼与

刘晋礼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二）“首华转债”修正转股价格事项

截至 2025年 1月 20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5年 1

月 21日至 2025年 2月 20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

方案。从 2025年 2月 21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首华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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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1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截至 2025年 3月 6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5年 3

月 7日至 2025年 4月 6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

案。从 2025年 4月 7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首华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7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截至 2025年 4月 18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并提交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6）。

2025年 5月 7日，公司披露《关于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截至 2025年 4月 18日，“首华转债”已出现在任意连续 2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即 17.649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提交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

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

司《募集说明书》规定全权办理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根据《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及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价格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

将“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2.15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5月 7日起生效。

（三）提前赎回“首华转债”事项

自 2026年 1月 14日至 2026年 2月 4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2.15元/股）的 130%（含 130%，即 15.795元/股），已触发《募集

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6年 2月 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首华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首华转债”提前赎回权，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首华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具体详见公司 2026年 2月 5日披露的

《关于提前赎回首华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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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月 5日至 2025年 3月 6日期间，公司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截至赎回登

记日（2026年 3月 5日）收市后，“首华转债”尚有 30,801张未转股，即本次赎回“首华转债”的数

量为 30,801张。赎回价格为 100.616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1.80%，且当期利息含税），

本次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3,099,073.41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首华转债”（债券代码：123128）继续流通或交易，

“首华转债”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自 2026年 3月 16日起，公司发行的“首华转债”（债券代

码：123128）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重要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事项

1、海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海林、吴君亮、吴汝德、吴海江、吴君美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事项

2025年 12月 3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海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海

林、吴君亮、吴汝德、吴海江、吴君美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2月 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2026年 1月 27日，海德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厚得妙景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 27,216,000股无

限售条件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海德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8）。

2026年 2月 6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吴海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君亮、

吴汝德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0）。

2、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汇景、刘晋礼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事项

2025年 12月 3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刘晋礼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汇

景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

日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1）。

2026年 1月 27日，海德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厚得妙景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 27,216,000股无

限售条件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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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汇景、刘晋礼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

庆礼与刘晋礼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8）。

2026年 1月 29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

汇景、刘晋礼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月 3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2）。

2026年 2月 6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

汇景、刘晋礼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9）。

2026年 2月 24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

汇景、刘晋礼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5%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月 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5%整数倍暨披

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2026年 3月 2日，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股东厚得妙景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

汇景、刘晋礼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月 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整数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34）。

（五）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事项

2025年 5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1），公司股东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科坚”）及其一致行动人西

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创投”），自 2024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期间，

西藏科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04,734股，西藏科坚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泽创投持有的

公司股份从 22,515,441 股减少至 21,110,707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8.51%减少至 7.98%。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2025年 6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6），公司股东西藏科坚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泽创投自 2025年 5月 22日至 202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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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期间，西藏科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613,300股，西藏科坚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泽

创投持有的公司股份从 21,110,707股减少至 18,497,407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比例由 7.98%减少至 6.91%，占公司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的总股本比例由 7.86%减少至 6.89%。

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2025年 7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累计达到 5%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公司股东西藏科坚及其一致行动人嘉泽创投出具《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其合计持股比例下降至 5%。本次权益变动前，西藏科坚持有首华燃气 13,427,640股，约占首华

燃气当时总股本的 5.0000%；嘉泽创投持有首华燃气 13,997,101 股，约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的

5.2120%，合计持有首华燃气 27,424,741股，约占首华燃气当时总股本的 10.2121%。本次权益变动后，

西藏科坚持有首华燃气 0股，占首华燃气总股本的 0%；嘉泽创投持有首华燃气 13,586,076股，约占首

华燃气总股本的 5%，合计持有首华燃气 13,586,076股，约占首华燃气总股本的 5%。

（六）重要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1、海德投资股份解除质押事项

2025年 11 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公司股东海德投资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

布的公告。

2、厚得妙景股份质押事项

2026 年 1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0），公司股东厚得妙景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3、刘晋礼股份解押事项

2026年 2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9），公司股东刘晋礼将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七）股权激励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股权激励事项请见本报告“第四节 公司治理、环境和社会”之“十二、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的实施情况”中的相关内容。

（八）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为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

需要，对公司治理框架进行适应性调整。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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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日召开第六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5年 7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九）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5年 9月 22日、2025年 10月 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向昆仑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人民币陆亿元整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2025年 10月 15日，公司与昆仑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

2026年 1月 12日、2026年 1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向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贰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2026年 1月 30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1）。

（十）石楼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事项

2025年 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收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的《关于〈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45-34井区西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 8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

新增报告〉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然资储备字〔2025〕18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大吉煤层气田

石楼西区块永和 45-34井区西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 8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予以通过

评审备案，新增探明面积 69.6平方千米，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205.51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 102.75亿

立方米，经济可采储量 77.46亿立方米。具体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 28日发布的《关于石楼西区块煤层

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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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变更公司注册会计师事项

2025年 12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原

签字注册会计师孙丞润先生内部工作调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委派罗同先生接替孙丞

润先生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谢嘉先生、罗同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张

琦先生。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告。

（十二）控股子公司收到财政补助事项

2025年 12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财政补助事项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05-082）；2025年 12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财政补助事项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收到财政补助相关文件，预计可确

认与收益相关的财政补助 181,383,630.33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25.51%，

截至 2025年 12月 22日，中海沃邦实际收到上述部分财政补助资金合计人民币 170,000,000元。具体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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